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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深耕輔訪及區公所
評鑑常見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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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至107年區公所實地輔導問題，可由新北市災害防救深耕計畫資訊
網檢視。

路徑：資訊網首頁→防救災知識→區公所輔導問題



壹、深耕輔訪及區公所評鑑常見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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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直接下載輔導問題檔案，或透過搜尋功能尋找103-107年相關內容。

可透過關鍵字搜尋功
能尋找相關議題

可下載各次實地
輔導Q&A

輔導問題分類：
1. 災情監控
2. 網路資訊
3. 民間資源組
4. 支援調度
5. 疏散撤離
6. 收容安置
7. 財務
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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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7年度災害防救業
務評核創新作為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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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訪評創新項目共提列62項，經篩
選後建議納入108年推廣災害防救創新作為共計7項。

 於本市第4季災害防救會報報告，經市長裁示將其中7項納入
108年度區公所推廣事項。

 本案經107年12月之四方工作會議決議，請各區公所依轄區
特性，決定是否推廣執行，經調查29個區公所7項創新作為
共計列管103案，納入108年推廣項目，並於四方會議列管

貳、推廣108年災害防救創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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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作為代碼 創新作為

民政 運用空拍機記錄防災演練過程。

水利1 建立洩水孔GIS圖資，掌控相關道路積淹水情形。

水利2 人孔蓋旁加註流向，並配合市容景觀美化。

工務1 建立暫掛纜線分區巡檢計畫及歷年側溝更新圖資建置計畫。

工務2 設置弱電管溝使天際線下地，減少災時意外亦能增加市容美觀。

工務3 建置側溝GIS管理系統，並於側溝內附設掛勾供纜線清整使用。

社會 添購拉鍊式屏風以增加收容隱私及架設的機動性。

請各區公所依轄區特性，參考前揭創新作為，決定是否推廣執行，
填報符號如下：
 「○」：已辦理。
 「△」：規劃今年辦理。
 「×」：經評估後，不適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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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公所 民政 水利1 水利2 工務1 工務2 工務3 社會

板橋區 ╳ ╳ ╳ ○ ○ ╳ ○

三重區 ╳ △ △ ○ ○ △ △

中和區 ○ ╳ ╳ ○、╳ △ ○、╳ ○

永和區 △ ╳ ○ ╳ △ ╳ △

新莊區 ○ ○ ○ ○ ○ ╳ △

新店區 ○ ╳ ╳ ╳ ○ ╳ ○

土城區 ○ ╳ ╳ ╳ ○ ╳ ○

蘆洲區 ╳ ╳ ╳ ○ ○ ○ ○

樹林區 ○ ╳ ╳ ○、△ ○ ╳ △

汐止區 ○ ╳ ╳ ○ ○ ╳ △

鶯歌區 ○ ╳ ╳ ○ △ ╳ ○

新北市各區公所推廣創新作為調查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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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公所 民政 水利1 水利2 工務1 工務2 工務3 社會

三峽區 △ △ △ △ ○ △ △

淡水區 ○ ╳ △ ○、╳ ○ ╳ ○

瑞芳區 △ ╳ △ ○、╳ ○ ╳ △

五股區 △ ╳ ╳ ╳ △ ╳ △

泰山區 △ ╳ △ ○ ○ ╳ ○

林口區 ○ ○ ○ ○ ○ △ △

深坑區 △ △ △ ○ ○ ╳ ○

石碇區 △ ╳ △ △ ╳ △ △

坪林區 ○ ╳ △ ○、╳ ╳ ╳ ○

三芝區 ○ ╳ ╳ ╳ △ ╳ △

新北市各區公所推廣創新作為調查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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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公所 民政 水利1 水利2 工務1 工務2 工務3 社會

石門區 ○ △ ╳ △ △ △ △

八里區 ○ ╳ ○ ╳ ○ ╳ ○

平溪區 △ ╳ △ △ ╳ ╳ ○

雙溪區 ○ △ △ ○、△ △ △、╳ ╳

貢寮區 △ ○ △ ╳ ╳ ╳ ○

金山區 △ ╳ ╳ ○、╳ ○ ○、╳ ○

萬里區 △ ╳ △ △ △ ╳ △

烏來區 △ ○ ○ ○ ╳ ○ ○

新北市各區公所推廣創新作為調查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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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落實災害防救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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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公所 日期 星期 時間

1 金山區公所 3月11日 一 9:30
2 萬里區公所 3月11日 一 14:00
3 新店區公所 3月12日 二 9:30
4 中和區公所 3月13日 三 14:00
5 土城區公所 3月15日 五 9:30
6 汐止區公所 3月15日 五 14:00
7 烏來區公所 3月22日 五 9:30
8 蘆洲區公所 3月22日 五 14:00
9 樹林區公所 3月25日 一 9:30

10 林口區公所 3月25日 一 14:00
11 永和區公所 3月26日 二 9:30
12 板橋區公所 3月26日 二 14:00
13 平溪區公所 3月29日 五 9:30
14 瑞芳區公所 3月29日 五 14:00
15 石碇區公所 4月1日 一 9:30

編號 公所 日期 星期 時間

16 新莊區公所 4月1日 一 14:00
17 雙溪區公所 4月2日 二 9:30
18 坪林區公所 4月2日 二 14:00
19 鶯歌區公所 4月8日 一 9:30
20 三峽區公所 4月8日 一 14:00
21 三芝區公所 4月9日 二 9:30
22 三重區公所 4月9日 二 14:00
23 泰山區公所 4月12日 五 9:30
24 淡水區公所 4月12日 五 14:00
25 貢寮區公所 4月15日 一 9:30
26 石門區公所 4月15日 一 14:00
27 五股區公所 4月16日 二 9:30
28 深坑區公所 4月16日 二 14:00
29 八里區公所 4月19日 五 9:30

108年上半年度災害防救會報預計辦理期程(108年3月11日至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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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報規劃重點
一. 標準化區公所災防會報議程：
律定各區公所應於災防會報議程與會議紀錄中呈現必要資料(如本
府及區公所列管事項、上級單位指示轉達事項，以及減災、整備、
應變等業務報告及規劃事項等)，務實檢核各區公所災害防救會報
辦理情形。

二. 由主秘以上層級擔任市府帶隊官：
由本府水利局、農業局、工務局、社會局、民政局、環保局、原
民局指派副局長(或主任秘書)擔任帶隊官，並與各局處所屬派兼
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人員共同宣達災防辦重點工作事項。

三. 律定轄區消防大隊副大隊長以上幹部出席：
區公所災害防救會報時，律定轄區消防大隊副大隊長以上幹部與
區公所消防編組幹部一併出席，增進區公所與轄區消防大隊防災
交流。



参、落實災害防救會報

16

新北市○○區公所108年上半年度災害防救會報程序表(範例)
壹、時間：108年○月○日(星期○)○○時
貳、地點：○○區公所
參、主持人：○區長○○
起訖時間 程序 時間

壹、主席致詞 3分鐘
貳、本府帶隊官致詞 2分鐘

参、
業務單位報
告

一、歷次會報列管案件執行及追蹤情形(報告內容包含市政會議、區政會議、
災害防救深耕四方會議、公所會報列管……等項目。)。

二、減災規劃事項(報告內容包含防災韌性社區與企業防災之執行及規劃推廣
之檢討事宜、防災公園設施之點檢及應變開設作業演練之檢討事宜、防災
宣導……等項目)。

三、整備應變事項(報告內容包含汛期前自主檢核整備事項、颱風季災害應變
中心開設及各應變編組任務執行之檢討事宜、災害應變中心相關設備（設
施）及作業規範之整備情形、更新災害防救圖資及圖表、辦理EMIC系統
之操作訓練、災害防救深耕計畫執行情形之檢討事宜、聯絡名冊更新情
形……等項目)。

四、其他報告事項(報告內容包含復建（在建）工程進度、區公所災害防救業
務評核缺失改善及策進作為、災防業務創新作為納入執行項目報告、其他
重要事項……等項目)。

30分鐘

肆、提案討論(討論內容應包含公所重要災防業務自行推動項目) 10分鐘

伍、災害防救辦公室提示事項 5分鐘
陸、臨時動議(建議事項) 5分鐘
柒、主席結論 5分鐘

捌、散會 合計6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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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公所災害防救會報議題內容如下
一. 歷次會報列管案件執行及追蹤情形：報告內容包含市政會議、區

政會議、災害防救深耕四方會議、公所會報列管……等項目。
二. 減災規劃事項：報告內容包含防災韌性社區與企業防災之執行及

規劃推廣之檢討事宜、防災公園設施之點檢及應變開設作業演練
之檢討事宜、防災宣導……等項目。

三. 整備應變事項：報告內容包含汛期前自主檢核整備事項、颱風季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及各應變編組任務執行之檢討事宜、災害應變
中心相關設備（設施）及作業規範之整備情形、更新災害防救圖
資及圖表、辦理EMIC系統之操作訓練、災害防救深耕計畫執行
情形之檢討事宜、聯絡名冊更新情形……等項目。

四. 其他報告事項：報告內容包含復建（在建）工程進度、區公所災
害防救業務評核缺失改善及策進作為、災防業務創新作為納入執
行項目報告、其他重要事項……等項目。

五. 提案討論：討論內容應包含公所重要災防業務自行推動項目。
六.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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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防辦出席會報目的
一. 持續以災防辦平臺協助解決區公所災害防救工作問題：
區公所提案須本府協調辦理事項，由本市災防辦擔任聯繫平台協
助解決，必要時召開跨局處或府外單位協商會議，務求確實解決。

二. 以災防辦立場，於會報宣達重點工作，貫徹災防工作：
由本市災防辦幹部出席區公所災害防救會報，輔導各區公所會報
之進行，並由本市災防辦滾動式宣達災防辦重要工作，透過災防
辦與區公所雙向交流，共同提升本市災害防救業務。

宣達災防辦事項區公所須市府整合協調事項
107年下半年區公所
災害防救會報協助區
公所區公所解決災害
防救工作事項：
1. 解除列管3案：淡

水、瑞芳、三峽
2. 持續列管2案(提報

四方會議)：三重、
五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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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修訂流程



章節 修正內容說明

第一章
總則

更新各區歷史災例資料、107年更新圖資(土石流潛勢溪流、山崩與順向坡、
地震模擬潛勢、土壤液化潛勢、海嘯溢淹潛勢、核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
行政區域等圖資)，以及依各區補充或更新地區各類型災害潛勢分析。

第四章
災害防救重點工作事項

增訂懸浮微粒物質災害之災害防救重點工作事項，擇定區公所重點災害調整
章節順序，並依各區可能面臨的災害潛勢類型，檢視各課室減災、整備、應
變、復原重建工作事項。

第五章
災害潛勢地區改善對策

蒐集及更新近年來易致災潛勢災害地點與類型，增列106-107年度潛勢地點
調查與處置情形；各區配合災害潛勢分析研擬短中長期改善對策。

第六章
預算、管控與考核

更新各區災害防救預算經費編列表，以2年中程計畫進行預算編列依照工程、
非工程、本預算、補助預算、辦理期程及其他等項目進行預算編列。

附件 更新各附件內容，並新增107年更新之疏散避難地圖(土石流疏散避難地圖、
核子事故疏散避難地圖、海嘯疏散避難地圖)

肆、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訂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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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災害防救法》及新版《新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各區需增訂懸
浮微粒物質災害、火山災害之災害防救重點工作事項、配合新北市地區災
害防救計畫調整第4章災害防救重點工作事項順序。修正原106年地區災害
防救計畫相關章節與內容，其修正內容說明如下。



107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主辦單位

彙整業務計畫、市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等上位
計畫有關區級之內容 市府、協力團隊

協助修訂示範區(淡水)級範本 (淡水)區公所、協力團隊

召集相關局處審查示範區(淡水)區級災害防救
計畫 市府、協力團隊、(淡水)區公所

示範區(淡水)公所核定區級災害防救計畫 (淡水)區公所

召開本市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訂說明會 市府、協力團隊、區公所

彙整各區災害潛勢資料 協力團隊

協助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業務訪評指定區公
所修訂 暫 定 區公所(暫定)、協力團隊

業務訪評指定區公所計畫提送本市災害防救辦
公室預審 暫 定 市府

業務訪評指定區公所依據市府修正建議酌修計
畫內容 暫 定 區公所(暫定)

提報各區災害防救會報核定 區公所(暫定)

區公所進行修訂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區公所、協力團隊

各區計畫提送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預審 第一梯 第二梯 市府

市府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局處進行審查及提供
建議 第一梯 第二梯 市府、協力團隊

各區依據市府修正建議酌修計畫內容 第一梯 第二梯 區公所

提報各區災害防救會報核定 第一梯 第二梯 區公所

函送新北市災防辦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第一梯 第二梯 市府

肆、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訂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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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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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1梯次（第3季會報備查）：三芝、五股、石門、石碇、坪

林、金山、泰山、貢寮、烏來、新莊、深坑、瑞芳、土城、林

口區公所。(14)

2.第2梯次（第4季會報備查）：八里、三重、三峽、中和、永

和、汐止、板橋、新店、萬里、樹林、蘆洲、鶯歌、平溪、雙

溪區公所。(14)

修訂梯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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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將由各區依據市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正重點據以修訂區級地區災
害防救計畫。
擇定淡水區進行修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示範。

鄉(鎮、市、區)公所
鄉(鎮、市、區)層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直轄市、縣(市)政府
直轄市、縣(市)層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行政院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鄉 (鎮、市) 公所應依上級災害防救計畫及
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經各該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報所屬上
級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前項鄉 (鎮、市)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不得牴
觸上級災害防救計畫。」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20條規定

 本計畫是屬綜合性質之災害防救業務規劃引導，
每2年重新檢討修訂，使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能
確實符合災害防救現況

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

 區辦理地區計畫增修及提報新北市災害防救會
報備查前，應依備查程序辦理。

依據「新北市各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備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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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區公所災害防救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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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汛期前防災整備

 區公所共計檢核8大項24小項，如災害應變中心及避難收容場所
整備情形……等。

 於汛期整備期間，函發至各局處、區公所修正自主檢核，並將檢
核表送至本局備查。

 本市於北部海域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前，請區公所再次進行整備工
作自主檢核，並於24小時內檢核完畢，逕送本府消防局彙辦。

抽查竹圍捷運站旁B2橋涵雨水
連通管清理狀況及積淹水警示

抽查烏來區忠治里避難
收容處所

抽查樹林區柑園街二段
139巷過路涵管阻塞清淤

抽查汐止區工建路雨水
下水道排水系統

1.防救災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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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災情查通報執行方式

智慧里長示意圖
EOC
1. 啟動時機：本市災害應變中心
強化三級(以上)開設。

2. 發送開設簡訊。

1. 發送智慧里長簡訊或運用LINE，
通知里長進行災情查通報。

2. 審核里長、里幹事、鄰長通報
案件，並上傳EMIS系統。

區公所

1. 就所屬鄰里進行災情查報。
2. 查通報內容

(1)時間(2)地點(3)災情狀況(4)
現場照片

里長、里幹事、鄰長

災情查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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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災情查通報執行方式

1. 建立區公所災情查通報LINE群組，將區公所成員、里長、里幹事
列為災情查通報成員，另建議各里建立里災情通報群組，將里長、
鄰長納入群組，以此群組作為災情查通報作業平台。

2. 本府災害應變中心以簡訊通知區公所，由區公所利用智慧里長或
LINE群組通知所屬里長、里幹事啟動災情查通報機制，並由里長
通知所屬鄰長進行災情查報。

3. 里長、里幹事、鄰長於接獲通知後，就所轄鄰里進行災情查報，
並將災情資訊回傳區公所，由區公所上傳EMIS系統，或直接通報
119或110進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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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災情查通報執行方式

4. 下大雨時，就所轄鄰里，巡視是否有積淹水情形、地下道是否因
積水導致無法通行，靠近山區者，特別注意是否有土石崩落或土
石流等狀況。

5. 地震發生時，就所轄鄰里，巡視道路有無損壞，建築物有無毀損、
倒榻，電線桿有無傾斜，變電箱有無異狀(如冒煙、火花)，重要場
所(如變電所、學校、辦公廳舍等)，或其他災情狀況。

6. 颱風來臨時，就所轄鄰里，巡視有無路樹傾倒，招牌搖搖欲墜，
位於山區者，特別巡視是否有土石崩落或土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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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保全戶資料

 易淹水地區
 土石流
 坡地災害

 平時則應建立轄內保全對象清冊，掌握轄內行動不便之老弱、獨居長
者、或罹患慢性病等居民，以便優先進行疏散撤離工作。

 應定期更新及了解保全清冊資料，且律定優先順序，將避難弱者列為
優先撤離對象。

 危險潛勢地區保全對象：

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保全戶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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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預防性疏散撤離
 警戒區發布及作為

地方政府可依當地雨量及實際狀況，自行發布局部地區為黃色或紅色土
石流警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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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預防性疏散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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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豪雨停班停課機制
 本府授權各區公所視實際情形決定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
訊息。區長須根據災害應變中心(EOC)提供之各項災害
預測情資，並以市民安全為最重要考量因素，隨時掌握
當地狀況，針對各自現況認為有停班停課之必要時，應
迅速作出決定是否發布停班停課並及早發布。說明如下：

 預警啟動機制：
當該行政區24小時累積雨量達250mm且未來2小時有降
雨量達100mm之機會時(本市EOC及氣象協力團隊提供)，
由EOC利用天氣交流LINE群組、傳真及電話通知區公所、
人事處、教育局、新聞局，提供停班停課機制之預警與
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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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時機：
 當日全日停班停課：EOC應該每整點提供氣象情資給區公所，區公
所上午6時前宣布停班停課，通報本府人事處(學校通報教育局)，人
事處應於6時20分前發布新聞稿並協請新聞局於6時30分前透過各式
管道對外發布。(區公所可提前通知相關單位，提早作業)

 當日下午停班停課區公所應在上午10時前宣布，當日晚間停班停課
區公所與學校應在下午4時前宣布，以及其他時段同樣應儘速依上述
程序辦理。

 詳細內容請參閱106年6月12日新北府消整字第1061110807號函「106
年6月7日召開0602水災檢討暨策進作為會議紀錄」。

三、大豪雨停班停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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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災資訊網-災時專區
 新北市政府防災資訊網
（http://www.dsc.ntpc.gov.tw/DPRI2/），當
應變中心開設時設置災時專區，本府各局處發布重
要防救災新聞稿後，提供相關聯結或電子檔予EOC，
由EOC轉傳至災時專區，供ㄧ般民眾查詢相關資訊。

 於防災資訊網-災時專區發佈災時訊息公告，可提
供民眾及媒體查閱下列資訊參考，以提早做好相關
防災措施：
 即時資訊：包含氣象動態、災情狀況、交通訊息、環境

醫療、維生管線、警戒區公告、防災宣導、活動異動及
停班停課。

 預警資訊：包含綜合研判、累積雨量、土石流警戒、淹
水警戒、河川水位警戒及河川水位監測。

 市府處置：包含應變中心開設、工作會報、首長視察、
市政新聞及避難資訊。

 即時災情斑點圖：可於本市防災地圖顯示災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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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停班停課訊息
二. 橫移門關閉時間
三. 開放紅黃線停車
四. 大眾運輸交通變更
五. 區公所活動變更
六. 其他區公所認為有必要宣達訊息

 在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於區公所網頁可連結至防災資訊網-災時專區。

 於防災資訊網-災時專區關注重要即時訊息，並即時透過網頁、民政廣播

向民眾宣導下列相關防災措施或重要訊息事項。

四、防災資訊網-災時專區
防災專區開設區公所應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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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國軍支援
開設時：

申請國軍支援救災依規定應先行填具申請表，並循申請程序辦
理；惟於災況緊急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得以口頭向市府
災害應變中心請示後，本權責依規定逕行指揮運用預置兵力，書面
後補。
未開設時：
 主要項目：則填寫申請國軍支援救災需求表，傳真至本市災

害應變中心，輪值人員接到申請後，轉陳聯防區，聯防區向
上級單位(陸軍第六軍團指揮部)申請，陸軍第六軍團指揮部
核定後派遣。(災民疏散、收容安置、災害搶救、砂包堆放、
災害應變。)

 次要項目：公所填寫申請國軍支援救災需求表，向陸軍第六
軍團指揮部所屬聯防分區申請，聯防分區接到申請後，轉陳
聯防區核定後派遣。(積水清除、道路清理、物資發放、校
園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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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第六軍團核定

聯絡官轉陳聯防區

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

各機關及區公所 一、塡妥申請國軍支援救災需求表後

二、傳真本府災害應變中心，幕僚參謀
組人員接到傳真後

三、立即交由軍方派駐災害應變中心之
聯絡官(關渡地區指揮部或海軍陸
戰隊66旅)四、聯絡官接到申請後轉陳聯防區

五、再由聯防區向上級單位(陸軍第六軍
團指揮部)申請

六、由陸軍第六軍團指揮部核定後派遣

申請及派遣(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後(一級或二級)，不論各區公所欲申請主要或次要支援
項目，流程如下

五、申請國軍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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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平時防災整備應配合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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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公所應簽訂民生物資類、工程類、交通運輸類、其他類(綠美化、資通
設備、收容)等4大類(每年3月底前完成)，其中簽訂緊急搶險工程類、綠
美化類時，應要求廠商提供機具、車輛、人力數量之明細，與要求履約
時限。

 區公所區公所簽訂合約可參考檢視結果，評估開口合約廠商能量是否足
夠因應或調度之情形。

編號 廠商名稱 類型 開口合約名稱 行政區

1 OO營造有限公司
工程類

新店區107年度道路橋梁及附屬設施改善工程(第1區)
新店區

新北市OO區107年度災害緊急搶修及復建工程(第3區)

107年度OO區天然災害搶修及復建工程 深坑區

107年度OO區天然災害搶災搶險及復建工程開口契約 坪林區

107年烏來區道路路面養護及改善工程(開口合約)

烏來區107年度OO區天然災害緊急搶修工程(開口合約)

其他類
-綠美化類 107年度烏來區搶災及綠美化案(開口合約)

橘底皆為搶險類，提醒區公所災
時可能有機具不足之虞，建議事
前評估廠商能量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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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詢想要知道的救災資源，使用救災資源查詢
2. 按下救災資源查詢進入 (以工務局資源挖土機為例)

3. 在查詢條件內，選擇填報單位-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4. 按下查詢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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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救災資源資料庫資料更新
1. 保管單位可瞭解是否為自身能量或開口合約資源
2. 可清楚知道現有存量
3. 最後更新日期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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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詢其他縣市資源，一樣由救災資源查詢進入
2. 在查詢條件下選擇台北市政府或選擇單位名稱
3. 按下查詢
4. 主分類5(人員、物資、場所、載具、裝備)、次分類26(協勤人員

、民間組織)、細分類150(義消、義警、義交、、、)

(查詢其他縣市資源)

2-1

2

3

二、防救災資源資料庫資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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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救災資源資料庫資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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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形成孤島潛勢及易致災地點調查

 107年針對公所
提報孤島災害潛
勢地區，已於5
月針對公所提報
地區進行會勘，
評估結果原烏來
區5處持續列為
易形成孤島區域，
其餘4區13處列
為觀察名單：

項
次 區 (土石流及山崩潛勢)易致災地點 總分 105年列

管孤島區 備註

1

烏
來

忠治里 台9甲 130 是 107年易形成孤島地區
2 烏來里 台9甲、北107線 95 是 107年易形成孤島地區
3 孝義里 台9甲 95 是 107年易形成孤島地區
4 信賢里 北107線 135 是 107年易形成孤島地區
5 福山里 北107線 115 是 107年易形成孤島地區

6 土
城

廷寮里 永豐路 95 是 經現勘公所評估可1日內搶通，
列入道路1日搶通觀察名單

7

瑞
芳

光復里 柴寮路 90 列入道路1日搶通觀察名單

8 碩仁里 猴碩公路、猴硐路、魚寮路、
石壁坑產業道路 90 列入道路1日搶通觀察名單

9 濂新里 長仁路 80 列入道路1日搶通觀察名單
10 南雅里 台2線 80 列入道路1日搶通觀察名單
11 鼻頭里 台2線 70 列入道路1日搶通觀察名單
12 新

店
員潭里 銀河路46號 80 列入道路1日搶通觀察名單

13 中興里 檳榔路169號之1 70 道路1日搶通觀察名單

14

坪
林

漁光里
粗石斛、 020號農路 005號
農路、004.004-1號農路、
021號農路等及柑腳坑27號

80 列入道路1日搶通觀察名單

15 粗窟里 北宜公路七段、農北坪027號. 
農北坪028號 80 列入道路1日搶通觀察名單

16 大林里 魚堀路 70 列入道路1日搶通觀察名單
17 上德里 虎寮潭路 70 列入道路1日搶通觀察名單
18 坪林里 烏窟仔路 60 列入道路1日搶通觀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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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新北市全災型智慧化指揮監控中心規劃，107年度起將由區公所、新北市各權管
局處及協力團隊共同執行，並透過災防辦平台檢視，新北市潛勢資料將會建置
EDP(智慧防災資料平台)，以供防災人員及民眾運用。

區公所提報易致災地點

★ 坡地易致災地點共計提報：
88件

★ 土石流易致災地點共計提
報：236件

★ 水災易致災地點共計提報：
897件

各權管局處潛勢資料

★ 工務局107年山坡地住宅社區安
全檢查作業：52處

★ 農業局107年新北市土石流潛勢
溪流：234條

★ 水利局107年新北市易積淹水地
點CCTV一覽表：877處

協力團隊潛勢資料

★ 套疊坡地災害潛勢圖資（含
落石、岩體滑動、岩屑崩滑、
順向坡）

★ 套疊土石流潛勢圖資。
★ 套疊淹水潛勢圖資。

經彙整各區提報坡
地、土石流、
水災易致災地點調
查總計1,221處

坡地易致災地點 土石流易致災地點 水災易致災地點

市府局處統計件數(有編號) 52 234 877

A 已提報件數 (有編號) 52 234 877

B 未提報件數 (有編號) - - -

C 公所新增件數 (無編號) 35 - 15

D
其他(更改災害類型、一
潛勢溪流多點、一淹水
潛勢多點)

1 2 5

各區公所提報件數A+C+D 88 236 897

三、易形成孤島潛勢及易致災地點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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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易致災地點
各區提報件數總計
1,221件。

 已與區公所完成確
認座標。

 各區提報災害潛勢
類型-潛勢判斷詳
如左表。

行政區
坡地 土石流 水災

總計
高潛勢 中潛勢 低潛勢 高潛勢 中潛勢 低潛勢 持續觀察 高潛勢 中潛勢 低潛勢

板橋區 - - - - - - - - - 60 60
三重區 - - - - - - - 59 - 39 98
中和區 - 3 3 - - 1 - 1 - 20 28
永和區 - - - - - - - 10 3 19 32
新莊區 - - - - 3 6 - 9 17 45 80
新店區 - 18 2 11 6 10 - 3 - 121 171
土城區 - 1 - 3 1 - - - - 19 24
蘆洲區 - - - - - - - - 5 27 32
樹林區 1 1 - - 2 3 - 11 4 29 51
汐止區 2 10 8 - 4 5 1 9 13 117 169
鶯歌區 - - - - - 1 - - 4 14 19
三峽區 - 6 - 7 7 10 1 - - 35 66
淡水區 1 4 1 2 1 1 - - 15 23 48
瑞芳區 - 1 1 9 7 7 2 - 1 8 36
五股區 - - 2 3 5 1 - 5 - 17 33
泰山區 - - - - 2 11 - 6 - 11 30
林口區 2 - 1 - - - - - 2 2 7
深坑區 - 1 2 - 2 4 - - - 14 23
石碇區 3 1 - 2 - 7 - - - 13 26
坪林區 7 - - 3 1 6 - - - 11 28
三芝區 - 2 - 2 1 2 - 1 2 2 12
石門區 - - - 1 - 1 - - - 14 16
八里區 - - - - 1 9 - - - 34 44
平溪區 - - - 2 1 3 1 - - - 7
雙溪區 - - - - 5 10 6 - - 1 22
貢寮區 - - - - - 5 2 1 1 - 9
金山區 - 1 1 3 1 4 - 1 - 6 17
萬里區 1 - - - 1 10 1 1 - 2 16
烏來區 - 1 - 3 2 1 - - 4 6 17

總計
17 50 21 51 53 118 14 117 71 709 1,221

88 236 897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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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置防災避難看板
 新北市自100年起，運用各期深耕計畫經費
於各區設置防災避難看板，截至107年度已
設置完成572面看板，108年度防災避難看板
預計裝設57組，請各區公所於3月20日前調
查轄內有無需設置地點，並回傳調查表。

編號 行政區名 100年 101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 板橋區 3 2 3 3 2 3 16

2 三重區 12 2 4 3 3 3 27

3 中和區 3 3 3 4 3 3 19

4 永和區 2 3 2 2 1 2 12

5 新莊區 2 26 3 3 3 3 2 42

6 新店區 2 2 3 3 3 3 16

7 土城區 2 3 2 2 3 2 14

8 蘆洲區 2 3 3 3 2 2 15

9 樹林區 2 2 3 2 3 3 15

10 汐止區 2 3 3 3 3 3 17

11 鶯歌區 3 4 3 3 3 3 19

12 三峽區 2 3 3 2 2 2 14

13 淡水區 2 3 3 3 2 1 14

14 瑞芳區 24 3 3 3 3 3 39

15 五股區 2 3 2 2 3 2 14

16 泰山區 3 3 2 2 2 2 14

17 林口區 2 3 4 2 2 2 15

18 深坑區 2 3 3 4 3 3 18

19 石碇區 2 3 3 3 3 2 16

20 坪林區 2 2 2 3 3 3 15

21 三芝區 11 3 3 3 2 3 25

22 石門區 22 3 3 3 2 2 35

23 八里區 2 2 3 3 3 2 15

24 平溪區 2 3 4 5 3 3 20

25 雙溪區 2 3 3 3 3 2 16

26 貢寮區 2 2 4 3 3 3 17

27 金山區 4 4 3 3 2 2 18

28 萬里區 28 3 1 2 3 3 40

29 烏來區 2 3 3 3 2 2 15

2 175 82 84 83 75 71 572

100至107年各區面數
各區總計

年度總計

1.現在位置

2.中間方向指示牌

3.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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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災公園開設抽測
為強化各區公所防災公園緊急開設之應變能力，於每年2、5、8及11月擇日辦理抽測，從
當梯次受測名單內抽出1區進行動員開設演練，由新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於當日10時公布抽
籤結果，並通知區公所進行啟動防災公園開設作業，14時派員前往督導開設結果。

序號 抽測梯次 動員抽測月份 受測公所名單 備註

1 第1梯次 2月
(訂於2/19-2/20間)

永和區
深坑區
汐止區
瑞芳區
中和區

一. 107年已抽測之區公所，自行辦
理動員演練，免予抽測。

二. 107年已抽測區公所如下:
永和區
板橋區
新店區
鶯歌區
淡水區

三. 各區若有執行上之需求可與他區
協調更換梯次，並於名單公布後
14日內報送新北市災害防救辦公
室備查後，方完成更改梯次事宜，
未於期限內更改者，原則依本表
梯次順序辦理。

2 第2梯次 5月
(訂於5/2-5/3間)

板橋區
三峽區
泰山區
新店區
土城區

3 第3梯次 8月
(訂於8/1-8/2間)

蘆洲區
新莊區
樹林區
三重區
鶯歌區

4 第4梯次 11月
(訂於11/5-11/6間)

淡水區
林口區
五股區
八里區

新北市防災公園開設抽測評核項目表:
取水站設施→自來水取水站: 已依規定通報水車支援，且水車有到場配合演習。(加1分)
環境維護:臨時廁所設置區: 若有設置實體臨時廁所（加0.5分）
防災公園開設設備:公用電話: 已依規定通報中華電信支援通訊車，且通訊車有到場配合演習(加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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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運用CCTV監看災情
 運用路口監視器CCTV影像於災情監控及查報作業，提供災害應變人員即時了解
災害現場狀況，以縮短人員巡查及處置時間，有效提升本府災害防救效能。

 除水利局、災防辦防災人員可進行監看外，亦開通區公所及消防局各救災救護大
隊、指揮中心各2名監看人員權限（完成本市各行政區分區監看群組設定）。

 107年本市易積淹水地點877處，其中可監看CCTV點位833處，另44處依據本府
第2季災害防救會報主席裁示，由警察局於建置總數量額度外，自籌經費完成新
增設置，已於107年10月驗收，11月正式啟用。

 108年3月前完成CCTV監看地點更新確認，經檢視後各區若有新增點位，由需求
單位自籌經費設置。

CCTV 877處清冊 EOC開設照片CCTV系統監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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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監看畫面可投影至EOC螢幕，於本市水災、風災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實際操
作，執行成效良好。
105至107年結合本府災害防救深耕四方工作會議合併辦理「運用CCTV進行水災
災情查看教育訓練」，108年定於4月辦理。
請區公所落實運用CCTV監看災情並填寫災情監看執行執行紀錄表。

電子檔下載(表單、教育訓練簡報)
https://goo.gl/XB4cxe

六、運用CCTV監看災情

教育訓練照片
執行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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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防寒防熱機制

 近30年全球平均氣溫雖趨向暖化，但近年歐美、日本等各國暴雪及本土發
生極端低溫事件，其威脅所造成傷亡事件不可忽視。

 依據中央氣象局發布本市低溫特報、低溫預報，啟動相關防寒措施。

低溫特報低溫預報

氣溫預測本市氣溫降至12.9℃以下，
執行低溫宣導措施

氣溫預測臺北地區氣溫降到10℃
或以下，啟動防寒機制

另若於12小時內實際氣溫降幅達
6℃以上且降至12.9℃以下，亦啟

動防寒機制

防寒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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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機制

依據新北府消減字第
1070982126號函

監看

通報

彙整
成果

解除

陳報 EOC於翌日上午7時將彙整執行績效督導成果，
送一層長官檢閱。

防寒機制執行結束當日，公所應將統計執行期
間執行成果並回傳局處彙整。

公所將應於上班日每日下午統計當日(值遇週五
則回傳當週累計)執行績效表，並回傳局處彙整。

EOC發送防寒機制執行期間通報，由相關機關
通知相關公所執行防寒機制相關措施。

EOC監看獲知氣象局發布本市低溫預報、低
溫特報。

七、防寒防熱機制
防寒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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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配合執行相關防寒措施

 通報各區公所、各公共區域管理單位及本市街友外展服務中心及街友收容
單位啟動低溫關懷機制。

 加強街頭訪視：各區公所派員並結合各里辦公處鄰里長運用民間資源、志
工、社工人員或警力等，加強街友各項低溫訪視關懷服務，並視需要提供
睡袋、禦寒衣物或熱食等物資。

 視需要提供臨時避寒處所。

 運用民間資源、志工加強對獨居長者問安關懷並提供保暖禦寒資訊。

 訪查轄內70歲以上獨居長者及弱勢家庭，並加強街友經常聚集露宿之公共
場所巡守，遇有街友露宿無家可歸，必要時通報本府社會局、區公所、里
辦公室請求協助。

 結合各項民間資源，訪視相關處所，主動發掘民眾需要，除積極協助處理
外，並主動通報區公所、社政機構予以濟助關懷。

七、防寒防熱機制
防寒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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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農、林、漁、牧業之防寒措施宣導，透過農漁會通報農民或養殖業者
事先防範，市府農業局及各區公所也要與農漁會保持聯繫。

 農、林、漁、牧業寒害損失查報，並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提供補助或
低利貸款等救助，必要時提供善後協助。

 針對建物外牆水泥、磚塊或瓷磚剝落物進行安全宣導及查報。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及保暖宣導：通報各區公所以LED燈、電子看板推播
（或於佈告欄張貼）防寒宣導等文宣，提醒民眾注意防範。

公所配合執行相關防寒措施七、防寒防熱機制
防寒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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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防寒防熱機制
防熱機制

 據聯合國氣候變遷小組研究報告：
 全球近30年有高可信度顯示更多高溫事件發生。
 每日最低溫增溫幅度大於最高溫的增溫幅度。

 中央氣象局於107年6月起依預測/實際氣溫，實施發布3級高溫資訊
燈號：

橙 燈 紅 燈黃 燈

當日氣溫達36℃以上 氣溫達36℃以上且持續3天
以上；或氣溫達38℃以上

氣溫達38℃以上
且持續3天以上

橙、紅燈發布期間，
啟動防熱機制

每年6~9月及黃燈發布期
間，常態防熱宣導措施



陸、平時防災整備應配合事項

56

七、防寒防熱機制
防熱機制

運作機制

監看

通報

彙整
成果

解除

陳報 EOC於翌日上午7時將彙整執行績效督導成果
送一層長官檢閱。

當日下午5時前，EOC實際氣溫是否低於
36℃，於LINE群通知各單位解除當日防熱
機制。

公所將日執行成果照片及數據回傳局處彙整。

相關機關通報相關公所啟動當日防熱機制。

• EOC監看獲知氣象局發布本市高溫資訊
橙、紅燈號。

• EOC參考氣象局發布本市各區預報或實
際氣溫，決定啟動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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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防寒防熱機制
防熱機制

公所配合執行相關防熱措施

 民政局
執行防熱宣導措施：以電子看板推播或張貼佈告提醒民眾注意防範高溫。啟動
後請各相關區公所接續監看中央氣象局轄區氣溫，並視情況自行研判是否強化
防熱相關工作。

提供相關公所辦公開放空間作為暫時休息避熱場所。

 農業局
實施農、漁、牧業防熱宣導，呼籲業者避免持續曝露在高溫環境下從事勞力工
作，加強防曬及水分補充，並預先完成農作物及畜禽養殖業防熱措施避免損失。

執行轄管公園植被灑水。

 社會局
於重要街友聚集地點加強防熱宣導、提供避暑場所資訊、提供飲水等物資。
獨居長者問安關懷並提供防熱資訊。

• 其他未盡說明，請參考「新北市政府高溫應變措施執行計畫」。



陸、平時防災整備應配合事項

58

八、輔導各里參與本府防災社區認證

九、積極鼓勵轄區優良企業參與企業防災

十、108年配合辦理無角本颱洪兵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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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區級指揮官災害應變
處置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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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公所的災害應變定位與任務
 區長代表市府執行緊急應變任務

 區長在災區指揮、督導、協調、整合應變工作

 區公所應具備災害初期應變及動員能力

 區公所要有能力整合及協調在地救災單位及事業機構

 將防救災工作深入地方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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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長災害應變指揮處置核心工作
 掌握轄區災害潛勢並備有救災應變腹案

 主動到場處理災難並回報市府

 區長指揮官須具有決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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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進指揮所應變流程

災害應變
中心

前進指
揮所

聯合服
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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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進指揮所應變流程

消防局
通知

市府災
防辦通
知

成立災
害應變
中心

成立區
級前進
指揮所

公所前
進指揮
所指揮
官到達

公所應變
人員到達
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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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進指揮所應變流程
任務編組 課室名稱 任務

幕僚參謀組 民政(役政災防)課 1. 前進指揮所設置、作業及災害蒐集、通報事宜。
2. 協調開口合約廠商、事業單位、民間團體及其他

支援救災事項。
3. 災民收容之規劃及緊急安置所之指定、分配佈置

事項。
4. 受災民眾之救濟物資、慰問關懷金發放等事宜。
5. 收容場所受災民眾統計、查報及其他有關事故之

處理事項。
6. 救災團體後勤能量供應事項。
7. 災區環境清潔與消毒等復原事項。
8. 調度車輛配合災民疏散接運、救災人員、器材、

物資之運輸。
9. 市級及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交辦之事項。
10.其他區公所業務相關權責事項。

道路搶通組 工務課

環境清潔組 清潔隊

維生管線組 經建（農經）課

疏散收容組 社會課

媒體發布組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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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進指揮所應變流程
區公所每年應至少辦理一次前進指揮所演練，可採獨立進行或納
入其他災害防救演習一併辦理，並製作成果冊供相關單位查核。

【理想區級前進指揮所需求設備表】
設備名稱 需求數量 備註
筆記型電腦 2 如經費限制，人口未達10萬區公所，改為配置1台
多功能事務機 1 －
移動式擴音機 1 －
對講機 6 －
發電機 1 含穩壓設備及延長線

UPS不斷電系統 1 －
相機 1 深耕第二期計畫105年度資本門購置
帳篷 1 含1大1小，共2頂帳篷
氣球燈 1 環場式照明燈

多功能推車 1 －
置物箱 3 －
白板組 2 －

文書資料組 1 －
多功能充電組 1 供多種行動裝置同時充電
無線網卡 1 含3年4G上網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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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進指揮所應變流程
1、區公所到達現場後，應立即要求各應變單位留下連絡電話。
2、前進指揮所應用表單應交由各功能性分組之課室，善加利用
及填報。詳見新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附件
四之一至四之十。

項次 表單名稱 填報（使用）
組別 附件編碼

1 新北市政府災情狀況表 幕僚參謀組 附件四之一

2 新北市政府各局處、區公所到達現場簽到表 幕僚參謀組 附件四之二

3 事故現場傷病患後送清冊 人命搜救組 附件四之三

4 工作會議簽到表 幕僚參謀組 附件四之四

5 工作案件管制表 幕僚參謀組 附件四之五

6 各單位工作事項交接表 各工作編組 附件四之六

7 住戶返家取物登記表 區公所 附件四之七

8 受災民眾補助發放情形彙整表 疏散收容組 附件四之八

9 新北市政府撤離人數通報表 疏散收容組 附件四之九

10 新北市政府避難收容處所 疏散收容組 附件四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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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例分享
鶯歌南靖部落火警案

(一)、災情概述
108年2月7日凌晨3時29分消防局
接獲民眾報案，於鶯歌區三鶯路31
巷17弄10號發生火警，現場為1層
樓木造房屋，共4戶全面燃燒，3時
50分火勢控制，4時01分火勢熄滅，
造成3戶全毀、1戶半毀；本案設籍
5人，實際居住11人，因民眾皆返
鄉故無人傷亡。

(二)、鶯歌區公所處置作為
派遣開口契約廠商及清潔隊於8日上
午9時到場協助環境清理，並於下午
5時完成清理工作，共出動5人、17
車次，清運25.8噸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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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例分享
鶯歌南靖部落火警案

吳副市長現場關懷 發放急難救助金

災後現場清理狀況 災後現場清理完成



(一)、災情概述
108年2月9日凌晨2時20分消防局接獲民眾報案，於板橋區新海路430巷9號5樓發生瓦斯氣爆，
造成該戶民宅建築物結構受損，本案傷者計有4男1女。
(二)、板橋區公所處置作為
災害發生後林耀長區長趕抵現
場，協助災情確認及資料蒐集，
並統籌下列事宜：

1. 收容安置：9日共計收容5
名住戶，安排於板橋區中
山路原宿旅社。

2. 災害勘查：9日下午1時由
區公所動員里長及里幹事
等人員進行災損調查，計
15戶受到影響，現場依一
般及嚴重受損狀況發放慰
問金3000至5000元不等，
嚴重1戶發放5000元，其
餘14戶發放3000元，共計
15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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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例分享 板橋瓦斯氣爆案



柒、區級指揮官災害應變處置要領

70

四、災例分享
板橋瓦斯氣爆案

前進指揮所開設

災後環境清理

謝副市長督導復原工作 市長前往醫院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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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語 Q&A



區級應變

承上啓下

跨躍成長

府區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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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語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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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語 Q&A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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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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